
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收

购股权并增资事项的问询函》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宁波天龙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经与公司充分沟通，审阅并核查了公司本次

收购标的的有关协议、评估报告等资料，并向公司有关人员进行询问的基础上，

本着谨慎、客观、独立的原则，就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宁波天龙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收购股权并增资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相关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问题一、关于评估作价。公告显示，标的公司成立于2020年11月，2022年 

1-10月实现营业收入仅4348万元，且仍处于亏损状态。本次采取资产基础法及

市场法对标的公司进行评估，增值率分别为1.31%、730.21%。公司选取市场法

评估结果作为出资依据，股权转让及增资对应估值分别为5.5亿元、8亿元，增

值率分别为430%和671%。同时公告显示，公司于2022年7、8月先后两次增资标

的公司，交易作价均按照整体估值4亿元，短期内标的公司估值存在明显差异。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评估的具体评估过程，并结合评估增值情况，说明

市场法评估价值显著高于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的原因及合理性，分项列示市场

法评估中涉及的无形资产的具体情况；（2）选择市场法作为出资依据的原因，

并说明本次交易作价的合理性；（3）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及行业发展趋势，

标的公司的客户、在手订单具体情况等，说明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4）说

明本次交易估值与前期交易存在明显差异的具体原因。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上述问题的回复内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1、本次交易事项聘请了杭州禄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评估报告》。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本次评估假设前

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过程合理，评估结果客观、公正

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2、根据《评估报告》，本次交易标的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更能全面体现标的公司现有以及潜在的价值，故而将市场法评估结果作

为最终评估结论。公司已在重要内容提示中充分揭示估值相关风险，供投资者

参考。 

3、标的公司具备一定的产品竞争优势，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较为良好，

且具有稳定的技术团队及相应的技术优势，通过前期的技术积累、研发与产能

建设，积累了优质客户和在手订单。 

4、标的公司前后两次融资估值，因产能规模、在手订单情况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估值发生了明显的差异，公司本次交易以评估结果为基础，协商确定交易

对价，交易价格低于评估价格。公司已在重要内容提示中充分揭示经营业绩相关

风险，供投资者参考。 

问题二、关于标的资产业绩。评估报告显示，标的公司 2020 年、2021 年、

2022 年 1-10 月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626.3 万元、2417.24 万元、4348.54 万

元，分别实现净利润 126.69 万元、-548.68 万元、-287.9 万元，并预测 2023 

年将实现营业收入 3.06 亿元。且本次交易未设置业绩承诺。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标的公司获取订单的主要方式、在手订单具体情况、业务周期、收入

确认方式，说明标的公司营收规模短期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标

的公司 2021 年、2022 年 1-10 月业绩亏损的原因，说明未来实现业绩能否达到

收购预期；（3）本次交易在高溢价率的情况下未设置业绩承诺的具体原因及合

理性，是否存在投资者利益保障措施，并向投资者充分提示风险。 

经核查 ，我们认为：公司对上述问题的回复内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1、标的公司通过多年的技术研发积累，IGBT 模块与软件业务市场占有率不

断提升，随着标的公司产能的释放及在手订单的批量交付，业绩短期大幅增长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 

2、标的公司成立时间较短，目前销售规模较少，尚未盈利，市场法评估下， 

2023 年收入预测 3.055 亿元，其中大部分收入基于产能预测，尚未拿到订单，

后期因市场、订单、管理等因素，未来实现业绩可能达不到收购预期。公司已在

重要内容提示中充分揭示经营业绩相关风险，供投资者参考。 



3、本次交易估值溢价率比较高，但未设置业绩对赌条款，若标的公司业绩

达不到预期，仍无法对中小投资者权益进行有效保障。同时公司已在重要内容提

示中充分揭示本次交易未设置业绩对赌条款的风险，供投资者参考。 

问题三、关于交易对方出资。公告显示，标的公司创始股东上海翠圆、上

海翠瑞、上海翠江、上海翠芯一直未完成注册资本实缴义务，将在收到本次上

市公司股权转让款十日后完成对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实缴义务。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海翠圆、上海翠瑞、上海翠江、上海翠芯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55.06%股权，实

际控制人仍为彭昊。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自成立以来的股权历史沿

革、历次转让对价及支付方式，说明相关出资是否均已实缴到位；（2）创始股

东需在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实缴出资的原因及考虑，是否具备相应的资金实

力；（3）审慎核实并说明标的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

他主要人员及其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业务往来或其他利益往来，以及其他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特殊关

系；（4）结合创始股东等交易对方的资信状态和流动性情况，说明标的公司内

部治理是否规范，是否存在可能影响上市公司合法利益的风险隐患。 

经核查 ，我们认为：公司对上述问题的回复内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1、根据查询标的公司历史沿革等相关资料，截至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创

始股东注册资本已实缴到位，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均已实缴到位。 

2、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创始股东尚未完成对标的公司 1,500 万元注册资

本实缴，本次交易后，创始股东收到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后方才完成实缴。创始股

东资信良好，但资金流动性不充裕。 

3、公司实际控制人胡建立为标的公司股东上海臣昀的有限合伙人，持有上

海臣昀 28.3019%份额，但不参与上海臣昀的经营管理活动，对上海臣昀不构成

控制，上海臣昀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后，公司实际控制人胡建立将担

任标的公司董事；另外，公司与标的公司为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关系，在本次交易

前，双方存在业务合作关系，除前述外，标的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其他主要人员及其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

行动关系、业务往来或其他利益往来，以及其他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

的特殊关系。 

4、创始股东等交易对方的资信状态良好，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将通过股



东会表决、董事会决策等方式监督考核标的公司按照交易文件约定规范治理、合

规运作，并按期对现有管理层进行任职资格考察，以提升标的公司管理水平和风

险意识，帮助标的公司按照规范运作的标准进行运作。因标的公司为本公司的参

股公司，因此极端情况下，存在因标的公司内部治理不善影响上市公司合法利益

的风险隐患，上市公司已在重要内容提示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 

问题四、关于本次交易及对外投资的必要性。公告显示，标的公司主营 IGBT 

模块封装业务。前期公司已增资标的公司 2000 万元，本次交易价款 8001万元，

合计现金支付约 1 亿元。另根据公告，2022 年以来公司对外投资活跃，除增资

标的公司外，先后出资合计 6500 万元认购私募股权基金份额，投向半导体、新

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请公司补充披露：（1）在标的公司尚未盈利、业绩后续

增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创始股东至今尚未履行实缴出资义务且未参与本次增

资的背景下，本次上市公司高溢价收购及增资标的公司的主要考虑和必要性，

并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2）近期频繁跨行业投资私募基金的主要原因，相

关投资标的与公司现有业务是否有协同作用；（3）结合公司流动性情况、资产

负债结构、资金周转周期与可用融资渠道，说明近期多笔对外投资事项对公司

流动性的影响，是否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上述问题的回复内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1、本次上市公司高溢价收购及增资标的公司主要系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公

司通过进一步投资，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开拓上市公司战略发展空间，但标的公

司后续受市场、订单、管理等因素影响，未来业绩可能达不到收购预期的风险。 

2、公司近期进行跨行业投资私募基金的主要原因系在公司战略驱动背景下，

利用专业投资机构的经验和资源，有助于公司寻求从单一汽车零组件向部件方向

的发展机会，同时寻求公司产品在其他领域的业务拓展机会。相关私募基金投资

目前与公司暂无业务合作。 

3、公司原有业务能够持续保持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入，现有流动性及授信

额度能够充分覆盖近期对外投资交易，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独立董事：金立志   应蓓玉   杨隽萍 

2023 年 1月 15日 

  




